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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 (第 1 3 1 章 )
對柴灣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 / H 2 0 / 2 1

所作修訂項目附表

I . 就圖則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項目

A 項 － 把 位 於柴 灣 道、 永 平街 及新 廈 街交界 的 一幅 土 地 由

「休憩用地」地帶改劃為「住宅 (甲類 )」地帶，並訂
明建築物高度限制。

B 項 － 把位於歌連臣角道的一幅土地由「其他指定用途」地

帶註明「殯儀館」改劃為「其他指定用途」地帶註明

「靈灰安置所」，並訂明建築物高度限制。

I I . 就圖則《註釋》作出的修訂項目

( a ) 加入新的「其他指定用途」地帶註明「靈灰安置所」的

《註釋》。

( b ) 在「工業」地帶及「其他指定用途」地帶註明「商貿 」

附表 I I 的第一欄用途內，加入「藝術工作室 (直接提供
服務或貨品者除外 )」，及相應把有關地帶第二欄用途的
「 康 體 文 娛 場所 」 修 改為 「康 體文娛 場所 ( 未另 有列 明
者 )」。

城市規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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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

有關《柴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H20/22》
的申述人名單

申述編號

(TPB/R/S/H20/22-)
申述人名稱

1 Lam Chi Yin
2 Angel Tse
3 Wong Yuen San
4 Mary Mulvihill















《《《《柴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柴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柴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柴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H 2 0 / 2 2》》》》的的的的  

申述及規劃署回應申述及規劃署回應申述及規劃署回應申述及規劃署回應的摘要的摘要的摘要的摘要  

 

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

(TPB/R/S/H20/22-) 
申述人申述人申述人申述人  申述事項申述事項申述事項申述事項  對申述作出的回應對申述作出的回應對申述作出的回應對申述作出的回應  

1  Lam Chi Yin 支持修訂項目 A 項  

申述理由：  

1 . 1  港島區太少公共租住房屋 (下稱「公

屋」 )，應興建公屋。  

 

 

( A )  備悉。  

2  Angel Tse 支持修訂項目 A 及 B 項  

申述理由：  

項目 A  

2 . 1  政府應急需找土地增建房屋，以解決

香港房屋短缺的問題。  

2 . 2  支持有關地點的公屋發展。  

項目 B  

2 . 3  香港土地少及缺 乏墓地及靈灰安置

所。政府應為公眾興建靈灰安置所設

施。  

 

 

 

 

( A )  備悉。  

 

( B )  備悉。  

 

( C )  備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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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

(TPB/R/S/H20/22-) 
申述人申述人申述人申述人  申述事項申述事項申述事項申述事項  對申述作出的回應對申述作出的回應對申述作出的回應對申述作出的回應  

3  Wong Yuen San 反對修訂項目 A 項  

申述理由：  

3 . 1  擬議公屋發展會奪去附近居民及學生

的遊樂場地。  

 

 

 

 

 

 

 

 

 

 

 

( A )  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規

定 ， 即 使 把 申 述 地 點 由 「 休 憩 用

地」地帶改劃為「住宅 (甲類 )」地

帶，整個東區和柴灣規劃區的現有

和已規劃公眾休憩用地的供應，仍

超出該區人口所需。就東區的規劃

人口約為 5 3 8  6 0 0 人  而言，整體的

休憩用地供應會有 1 2 . 6 3 公頃的餘

額 (已計及 5 3 . 3 4 公頃地區休憩用地

及 6 7 . 0 1 公頃鄰舍休憩用地 )。就柴

灣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規劃區 (包括修

訂項目 A 的擬議公營房屋發展 )而

言，整體的休憩用地會有 6 . 6 7 公頃

的餘額。此外，公營房屋發展項目

的平台會提供約 1  8 0 0 平方米的休

憩用地連兒童遊樂場。房屋署亦確

定將來的休憩用地會開放給公眾使

用。此外也會提供無障礙通道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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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

(TPB/R/S/H20/22-) 
申述人申述人申述人申述人  申述事項申述事項申述事項申述事項  對申述作出的回應對申述作出的回應對申述作出的回應對申述作出的回應  

 

支持修訂項目 B  

申述理由：  

3 . 2  擬議靈灰安置所有助紓緩靈灰安置所

設施的短缺。  

休憩用地。  

 

 

( B )  備悉。  

4  Mary Mulvihill  反對修訂項目 A  

申述理由：  

4 . 1  反對佔用休憩空間以滿足提供公屋的

需要。該休憩空間是為附近的居民及

學校提供。雖然房屋署表示會在擬議

公屋發展提供公共休憩空間連兒童遊

樂場，但未來的居民會反對外人使用

其建築物內的設施。  

4 . 2  在人口增加、住宅單位面積減少、以

及人口老化的情況下，休憩空間是基

本設施。容易到達的休憩空間對老人

 

 

( A )  請參閱上文 R3 ( A )的回應。  

 

 

 

( B )  請參閱上文 R3 ( A )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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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

(TPB/R/S/H20/22-) 
申述人申述人申述人申述人  申述事項申述事項申述事項申述事項  對申述作出的回應對申述作出的回應對申述作出的回應對申述作出的回應  

家尤其重要。  

4 . 3  不能滿足《香港 2 0 3 0 +》願景中提出

的休憩用地供應  (人均 2 . 5 平方米 )。  

 

 

 

 

 

 

4 . 4  擬議公屋發展會影響周邊地區的開揚

度、造成屏風效應，並對通風有負面

影響。   

 

 

 

 

( C )  東 區 人 均 整 體 休 憩 用 地 供 應 可 達

2 . 2 3 平方米。關於《香港 2 0 3 0 +》

的擬議公眾休憩用地供應目標，應

注意的是，該些目標仍在諮詢中，

倘獲通過，也未必可以即時達到，

或一致地在全港各區施行。其意向

是在新發展區進行地區規劃時實踐

有 關 目 標 ； 至 於 現 有 已 發 展 的 地

區，則盡量在有機會時於切實可行

的情況下付諸實行。  

( D )  擬 議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位 於 主 要 為 高

層 住 宅 發 展 和工 業 樓 宇 並夾雜低 層

政 府 、 機 構 及 社 區 發 展 的 已 建 設

地 區 。 根 據 房 屋 署 所 作 的 視 覺 評

估，雖然擬議發展會有損區內的開

揚景觀，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城

市設計及園境認為，就高度來看，

該 項 發 展 與 四 周 發 展 並 非 不 相 協

調。據悉，在申述地點東面的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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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

(TPB/R/S/H20/22-) 
申述人申述人申述人申述人  申述事項申述事項申述事項申述事項  對申述作出的回應對申述作出的回應對申述作出的回應對申述作出的回應  

 

 

 

 

 

 

 

 

 

 

 

 

 

住宅發展的建築物高度介乎主水平

基準上 5 0 米至 9 0 米之間；申述地

點西南面的柴灣邨的建築物高度為

主水平基準上約 11 8 米；而申述地

點北面的已規劃綜合住宅發展的建

築物高度則為主水平基準上約 1 4 0

米。  

( E )  通風影響方面，專家評估所得結論

是，在全年的風況下，擬議公營房

屋發展對柴灣道的主要通風廊的通

風表現不會有嚴重影響。根據全年

情況，有關學校用地會受到局部通

風影響，而根據夏天情況，柴灣道

及已規劃的綜合住宅發展也會受局

部影響。不過，建築物從柴灣道後

移 7 米、從毗鄰聖公會柴灣聖米迦

勒小學後移 1 8 米，以及在平台層設

置闊 1 0 米的空間後，預計通風環境

可得到紓緩。  

( F )  擬議公營房屋發展的規劃大綱已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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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

(TPB/R/S/H20/22-) 
申述人申述人申述人申述人  申述事項申述事項申述事項申述事項  對申述作出的回應對申述作出的回應對申述作出的回應對申述作出的回應  

 

 

 

 

 

4 . 5  申述地點及周邊範圍約 1 0 2 棵樹會被

斬除，地面並不能提供補償種植，而

平台的補償種植只會是觀賞盆栽。  

 

 

 

 

 

 

4 . 6  建議使用減音露台以紓減附近行車天

明，定量空氣流通評估會在詳細設

計階段進行。擬議發展的排列、布

局和座向會採納定量空氣流通評估

所建議的緩解措施，以避免附近地

區的自然通風及通風環境受到任何

負面環境影響。  

( G )  根據房屋署的初步園境設計建議，

建議移植一棵較高園境和美化價值

的樹，並盡量保留 1 5 棵地盤以外路

旁的樹，受擬議公營房屋發展出入

口影響的除外。根據發展局技術通

告 (工務 )第 7 / 2 0 1 5 號，會盡量以

1 : 1 比例進行補償種植。倘偏離此比

例 ， 房 屋 署 會 提 出 充 分 理 據 。 再

者，所有樹木會種在申述地點內適

當位置的固定花槽而非花盆內。房

屋署亦會致力在有關發展用地內盡

量進行綠化，目標是使綠化範圍至

少達 2 0%。  

( H )  雖然減音露台的主要作用及設置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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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

(TPB/R/S/H20/22-) 
申述人申述人申述人申述人  申述事項申述事項申述事項申述事項  對申述作出的回應對申述作出的回應對申述作出的回應對申述作出的回應  

橋所產生的噪音影響，但露台應該是

居民享用的地方。  

 

 

 

 

4 . 7  擬議公屋發展會 減低區內的生活質

素。  

因是為了紓減交通噪音，但仍可讓

居民使用。擬議公營房屋發展的規

劃大綱訂明會進行環境評估研究，

並將之提交環境保護署審批。預計

不會有無法克服的噪音問題。  

 

( I )  為擬議公營房屋發展進行的技術評

估顯示，在視覺、交通、通風、園

境及基建方面應沒有負面影響或無

法克服的技術問題。因此，有關建

議 不 會 令 區 內 居 民 的 生 活 質 素 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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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件件件件 VI 

 

柴灣分區計劃大綱圖柴灣分區計劃大綱圖柴灣分區計劃大綱圖柴灣分區計劃大綱圖規劃區規劃區規劃區規劃區的的的的  

休憩用地及休憩用地及休憩用地及休憩用地及主要社區設施供應主要社區設施供應主要社區設施供應主要社區設施供應  

設施種類  《香港規劃  

標準與準則》  

《香港規劃標

準與準則》的

要求(按計劃人

口計算) 

供應  剩餘／短缺

(與已規劃供

應比較) 
現有  

供應  

已規劃  

供應  

地區休憩用地  每 100 000人  

10公頃  

17.08公頃  14.34 15.52 -1.56公頃  

鄰舍休憩用地  每 100 000人  

10公頃  

17.08公頃  23.20 25.31 +8.23 公頃  

中學  每 40 名 12 至

17歲青少年設

一間全日制學

校課室  

189個課室  418 418 +229個課室  

小學  每 25.5名 6至

11歲兒童設一

間全日制學校

課室  

261個課室  210 210 -51 個課室  

幼稚園／  

幼兒班  

每 1 000 名  

3至 6 歲以下

幼童設 26個  

課室  

69個課室  127 127 +58個課室  

警區警署  每 200 000至

500 000 人設

一間  

0 0 0 0 

分區警署  每 100 000至

200 000 人設

一間  

1 1 1 0 

普通科診療

所／健康中心  

每 100 000人

設一間  

2 3 4 +2 

郵局  無既定標準  不適用  3 3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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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種類  《香港規劃  

標準與準則》  

《香港規劃標

準與準則》的

要求(按計劃人

口計算) 

供應  剩餘／短缺

(與已規劃供

應比較) 
現有  

供應  

已規劃  

供應  

裁判法院  

(8個法庭) 

每 660 000人

設一間  

0 0 0 0 

綜合青少年服

務中心  

每 12 000名  

6至 24歲的  

兒童／青年設

一間  

2 4 4 +2 

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  

每 100 000至

150 000 人設

一間  

1 2 2 +1 

圖書館  每 200 000人

設一間分區圖

書館  

1 2 

 

2 +1 

體育館  每 50 000至

65 000人設一

個  

2 2 2 0 

運動場／  

運動場館  

每 200 000至

250 000 人設

一個  

1 1 1 0 

游泳池場館－

標準池  

每 287 000人

設一間場館  

1 1 1 0 

 

備註：  

該區的計劃人口為 1 7 8  5 0 9 人 (包括常住居民、流動居民及流動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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